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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所探討的議題，首先是公司股東因股份轉換而取得

他公司股票，是否應課徵所得稅？稽徵實務向來認為，

在上述情形，如股東轉換取得之他公司股票價值高於其

取得被併購公司股份之成本，該差額部分構成股東之

「證券交易所得」，應依相關規定徵免所得稅。臺北高

等行政法院近期雖有判決提出不同的看法，但該等判決

之作成是否能夠改變稽徵實務之現況？值得思考。再

者，承本刊2021年1月號的說明，個人交易未上市櫃公

司股票之證券交易所得自110年1月1日起，必須納入基

本所得額課稅，該制度對於因股份轉換取得他公司股票

之公司個人股東之稅負效果將有何種影響，亦須留意。

本刊2021年5月號曾探討在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

「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錯誤而溢繳稅款」之情形，納稅

義務人之退稅請求權是否受時效限制之問題。本期第二

篇專題討論，將進一步提醒讀者注意最高行政法院大法

庭針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請求權時效之起算時點

所提出之統一見解，以免影響自身請求退稅之權益。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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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購前：上市A公司發行新股予自然人股東C，以換取其原本
持有之未上市櫃B公司股票

併購後：未上市櫃B公司成為上市A公司100%持股之子公司；
而自然人股東C成為A公司之股東

公司股東因股份轉換而取得他公司
股票，應就其證券交易所得課稅？

案例分析

稽徵實務之看法：公司股東因股份轉換而取得他公司股

票可能構成證券交易所得

依據財政部98年1月21日台財稅第09700561410號函

（下稱「98年函」）之規定，上市公司之個人股東依

企業併購法第29條規定，以原持有該公司股票轉換取

得他既存或新設未上市公司發行之股票者，核屬轉讓上

市公司股票。

又根據財政部96年2月7日台財稅第09604510610號函

（下稱「96年函」）之規定，公司之股東依企業併購

法第29條規定，以原持有之該公司股票，轉換取得他

公司發行之特別股者，依同法第4條第5款規定，係指

讓與全部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作為對價，以繳足公司股

東承購他公司所發行之新股或發起設立所需之股款之行

為。各該讓與已發行股份予他公司之股東，其所抵繳他

公司發行特別股股款之金額超過其所讓與股份之原始取

得成本部分，屬證券交易所得。

依據上揭財政部函釋，在本篇所舉之案例中，上市A公

司按企業併購法第29條規定，以發行新股之股份轉換

方式，將國內未上市櫃B公司收購為其百分之百持股子

公司時，自然人股東C以其原持有B公司股票轉換取得

01 2021年9月

給付A公司所發行之新股

A公司股東

案例背景

國內上市A公司於民國（以下同）110年6月30日通過股東會決議，擬依企業併購法關於股份轉換之規定，發行

新股以併購國內未上市櫃B公司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司。B公司之自然人股東C因股份轉換而取得A公司之

股票，是否應課徵所得稅？

自然人股東C

A公司
（上市公司）

B公司
（未上市櫃公司）

給付原持有之B公司股票

A公司股東 自然人股東C

B公司
（未上市櫃公司）

A公司
（上市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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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2 公司股東因股份轉換而取得他公司股票，應就其證券交易所得課稅？

A公司股票之行為，屬於轉讓未上市櫃公司股票之證券

交易行為。是以，假設C取得之A公司股票價值超過其

取得B公司股票之成本時，該超過部分屬於C之證券交

易所得，C須依110年1月1日起施行之所得基本稅額條

例第12條規定，將該所得納入基本所得額課稅。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近期判決見解：企業併購法之股份轉

換非屬證券交易行為，應無證券交易所得產生

如前所述，過往稽徵實務均認為企業併購法之股份轉換

屬證券交易行為而有證券交易所得實現需課稅之問題，

然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最近之108年度訴字第1049號判決

及108年度訴字第1050號判決卻提出不同之看法，認為

依企業併購法所為之股份轉換非屬證券交易行為，應無

證券交易所得產生。

上開兩判決之案例背景略為：原告為某未上市櫃公司之

自然人股東，該未上市櫃公司於104年4月30日被某上

市公司以股份轉換之方式收購為其百分之百持股之子公

司，而原告遂轉換取得某上市公司股票。嗣原告辦理

104年度綜合所得稅結算申報時，因未列報該筆證券交

易所得，乃經國稅局核定漏報證券交易所得（當時為個

人證券交易所得稅復徵時期），除補稅外並處以罰鍰。

案經原告向臺北高等行政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臺北高等

行政法院將訴願決定及復查決定不利於原告部分均予撤

銷。茲將上開判決之理由摘要整理如下：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49號判決理由摘要

綜上，依稅捐法定主義，本件原告之配偶○○○以其寶○公司持股換取翔○公司股份，係翔○公司與寶○公司為期整合相互

資源，依企業併購法所為股份轉換；股份於轉換後，○○○以翔○公司股東身分，間接享有寶○公司之權利，所取得之翔○

公司股票僅為原寶○公司股票所表彰權利之變形，尚無透過市場交易而有可證實或實現之增益發生，故本件換股非屬證券交

易行為，應無證券交易所得發生。…….。

臺北高等行政法院108年度訴字第1650號判決理由摘要

綜上，依稅捐法定主義，原告等以其寶○公司持股換取翔○公司股份之行為，是否為證券交易，是否可認以寶○公司股票所

「抵繳」翔○公司股款（以交換時之時價計算）金額超過原始取得成本部分，屬證券交易所得之判斷，應回歸所得稅法第9

條關於財產交易之定義，以及民法第345條第1項、第398條關於買賣、互易之定義為之探討，確認其等所持有之寶○公司股

票是否已透過外部市場之交易而證實並實現其增益；……。本件原告等以其寶○公司持股換取翔○公司股份之行為，乃目標

公司與併購公司典型以股換股之股份轉換行為，其經濟內涵在於該二公司之企業組織再造，而非原告與翔○公司間之買賣或

互易股票契約，已如前述，被告將之定性為證券交易，進而對之課徵所得稅，並就其漏稅而為裁罰，乃有違法……。

由上述整理可知，過往稽徵實務向來認為，依企業併

購法所為之股份轉換，被併購公司之股東轉換取得併

購公司之股票可能產生證券交易所得。然而，司法實

務似乎有認為，於股份轉換之併購模式下，對於被併

購公司股東而言，其並無證券交易行為，應不會產生

證券交易所得。

惟須提醒注意的是，由於國稅局並未就前開臺北高等行

政法院判決提起上訴，從而無從得知最高行政法院是否

贊同臺北高等行政法院之見解。抑且，財政部目前並未

因前揭行政法院判決而修正96年函及98年函。

此外，倘依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提出之新見解，則後

續衍生之疑問為：如是以技術、智慧財產權或固定資產

等作價之出資行為，或是員工自公司取得認股權，是否

亦可認為財產增益尚未實現，而不發生所得（按：上述

情形，目前依財政部相關函令之見解，均應課徵所得

稅）？再者，同樣屬於「組織重整」之合併，財政部

97年10月17日台財稅第09704552910號函雖規定：

「公司以股份為對價進行合併……合併消滅公司所取得

之合併對價超過其全體股東之出資額，其股東所獲分配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2021年9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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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超過部分之金額，應視為股利所得（投資收益），依

規定課徵所得稅。」但消滅公司股東可否主張其乃因組

織重整而取得合併公司之股份，從而不發生股利所得？

亦即，如採取上述臺北高等行政法院判決所持之看法，

可能對稽徵實務之運作造成莫大的影響。

就此而論，在財政部96年函及98年函尚未變更之情況

下，股東於公司進行股份轉換而為他公司所併購時，仍

須注意其是否有應課稅之證券交易所得，且其稅負效果

將因公司是否上市櫃而有差異：

‒ 若被併購公司為上市櫃公司，該公司股東因股份轉

換而產生之證券交易所得可免納所得稅，亦無基本

所得稅額之問題。

‒ 若被併購公司係未上市櫃公司，該公司股東因股份

轉換而取得之股票之價值如高於其取得被併購公司

股份之成本，該超過部分構成股東之證券交易所

得，故如本刊2021年1月號所述，應依110年1月1日

起施行之所得基本稅額條例第12條規定計算基本所

得稅額課稅。

03 公司股東因股份轉換而取得他公司股票，應就其證券交易所得課稅？ 2021年9月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1/01/tw-tax-news-update-and-tcr-20210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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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而導
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申請退
稅是否有期間限制？

案例背景

A於民國100年將其所有之土地出售予他人，而稽徵機關於審核A申報之移轉現值時，因適用錯誤之公告土地現

值，致A溢繳土地增值稅（下稱「土增稅」）。A於民國113年間發現其有溢繳土增稅之情事，乃按照稅捐稽徵

法第2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稽徵機關退還其溢繳之稅款。試問：稽徵機關可否以A之退稅請求權已罹於時效為

由，拒絕退還A溢繳之土增稅？

案例分析

納稅義務人得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請求因稽徵機

關錯誤致生之溢繳稅款，惟該條文並未規定退稅請求權

之時效期間

一般而言，納稅義務人如有因錯誤而溢繳稅款之情事，

視該錯誤係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或稅捐稽徵機關，得分

別適用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與第2項之規定請求稽

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該條文之要件及時效規定，如

下表所示：

由此表可知，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明訂因可歸責於

政府機關之錯誤致溢繳稅款者，稅捐稽徵機關應查明後

退還，且退還之稅款不以5年內發生者為限。然而，該

條文並未規定納稅義務人應申請退稅之期間限制，則是

否凡為可歸責於稽徵機關錯誤所導致之溢繳稅款，因法

條未規定退稅請求權行使之期限，故納稅義務人不論於

何時提出，皆可申請退稅？另外，由於該條文第1項與

第2項對於請求權時效規範上之差異，實務上徵納雙方

時常為「錯誤」究係可歸責於「納稅義務人自己」或

「稽徵機關或其他政府機關」，而有所爭執。

04

國稅局以錯誤之公告土

地現值核定土地增值稅

A將土地出售予他人
A依照核定之

稅額繳清稅款

A得否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規定，

請求稅捐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土地增值稅？

民國113年間

條文依據 要件 時效

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1項 納稅義務人自行適用法令錯誤或計算錯誤 5年

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
‒ 稅捐稽徵機關適用法令錯誤、計算錯誤或其他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

‒ 退還之稅款不以五年內溢繳者為限
法條未規定

2021年9月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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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5 因可歸責於政府機關之錯誤而導致納稅義務人溢繳稅款，申請退稅是否有期間限制？

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大字第4號大法庭裁定作出統一見

解，認定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退稅請求權之消滅時

效為十年

針對該退稅請求權消滅時效之爭議，最高行政法院109

年大字第4號大法庭裁定作出統一見解，其認為基於法

安定性考量，並為督促納稅者及早行使退稅權利以避免

日後舉證困難，認定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亦應受到

請求權消滅時效之限制，但因該條款未明文規定消滅時

效及起算點，故應參照行政程序法131條第1項有關公

法上請求權「因10年間不行使而消滅」規定辦理。

該大法庭裁定進一步說明，行政程序法131條第1項於

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將原規定5年公法上請求權時

效延長為10年，故針對在102年5月24日前肇因於稽徵

機關錯誤所發生之溢繳稅款，納稅義務人若於該法修正

生效後始請求退稅者，應自102年5月24日起10年內行

使退稅請求權；至於在102年5月24日後方因稅捐稽徵

機關錯誤致生之溢繳稅款，納稅義務人則應於溢繳稅款

日起10年內請求退稅。

根據該最高行政法院大法庭裁定之見解，在本文所舉之

案例中，由於A因稽徵機關錯誤而導致之溢繳稅款係發

生於102年5月24日前，則A至遲應於112年5月23日以前

（即行政程序法131條第1項於102年5月24日修正生效

起之10年內），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請求稽

徵機關退還溢繳之稅款（請見下表圖示）。

KPMG Observations KPMG觀點

A依照核定之

稅額繳清稅款

A將土地出售予他人

112年5月23日

（行政程序法第131條第1項修正生效日）

102年5月24日

A得依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規定，請求

稅捐稽徵機關退還溢繳之土地增值稅

10年

另外，承本刊2021年5月號所討論，行政院110年4月

15日通過之稅捐稽徵法部份條文修正草案中，針對第

28條第2項消滅時效之修正，修法理由與前述大法庭裁

定採取相同立場，認為基於法律之安定性，且為避免

事後舉證及查核困難，人民對行政機關之請求權應有

消滅時效之適用，進而規定本條文之退稅請求權之消

滅時效為10年。

前述大法庭裁定與修正草案採取之見解，在實務與學理

上引起諸多討論，有認為針對可歸責於政府機關錯誤所

導致之溢繳稅款，若由人民承擔時效之不利益，即與稅

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規定「退還之稅款不以五年內溢

繳者為限」之立法意旨背道而馳。立法院財政委員會於

雖於今（110）年5月完成審查稅捐稽徵法之修正草案，

然而針對第28條第2項消滅時效修法之部份，朝野仍未

達成共識。

儘管如此，在未來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修正生效施

行以前，最高行政法院109年大字第4號大法庭裁定已針

對稅捐稽徵法第28條第2項之消滅時效作成統一見解，

認定退稅請求權皆應受有消滅時效之限制。因此，納稅

義務人倘發現自身可能有因稽徵機關錯誤而導致之溢繳

稅款，應盡早提出退稅申請，以免因逾期請求而喪失退

稅權益。

2021年9月

民國100年 民國101年

https://assets.kpmg/content/dam/kpmg/tw/pdf/2021/05/tw-tax-news-update-and-tcr-202105.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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